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 2026 第 01304 号 

致：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下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下称《股东会规则》）的规定，以及贵公司（下称“公司”）与安徽天禾律师

事务所（下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见证，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 

1、公司章程；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6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5、公司 2026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召开本次股东会通

知的公告； 

6、公司 2026 年 5 月 9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次会议资料； 

7、本次股东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8、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

报送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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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 163 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发表

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验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会的通知。2026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72 户，共代表股份 92,008,2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273%。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封全虎先生主持。 

经核查，会议通知的公告时间系会议召开时间的 20 日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议通知一致，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会与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人员有：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2 户。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5 户，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东均为

2026 年 5 月 8 日下午 3∶00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股东亲自出席的均出示了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凭证；股

东代理人出席的除出示前述文件外，还出示了股东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共 67 户。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均获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认证。 

2、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 

另外，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经验证，上述人员参加本次股东会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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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条件，其召集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表决权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

对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向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现场投

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以记名

投票方式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程序对议案进行表决。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网络投票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负责统计。 

3、全部投票活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每项议案的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向公司提供了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经验证，表决程序和投票方式、计票统计方式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天禾律师                                    众源新材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A 股 91,826,963 99.8029 21,900 0.0238 159,400 0.1733 

2、议案名称：《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7,263 99.8032 27,500 0.0298 153,500 0.1670 

3、议案名称：《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6,963 99.8029 21,900 0.0238 159,400 0.173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4,963 99.8007 27,500 0.0298 155,800 0.1695 

5、议案名称：《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4,963 99.8007 27,500 0.0298 155,800 0.1695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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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17,363 99.7925 37,100 0.0403 153,800 0.1672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622,563 99.7933 35,900 0.0391 153,800 0.1676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628,963 99.8003 29,500 0.0321 153,800 0.167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6,963 99.8029 27,500 0.0298 153,800 0.167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3,163 99.7988 31,300 0.0340 153,800 0.1672 

11、议案名称：《关于 2026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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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1,163 99.7966 31,300 0.0340 155,800 0.1694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1,826,963 99.8029 27,500 0.0298 153,800 0.1673 

（二）累积投票议案 

1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议案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封全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91,356,481 99.2916 是 

13.02 
选举吴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91,356,478 99.2916 是 

13.03 
选举陶俊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91,356,478 99.2916 是 

13.04 
选举何孝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91,356,475 99.2915 是 

13.05 
选举封凯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91,357,036 99.2922 是 

1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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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陈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91,356,467 99.2915 是 

14.02 
选举孙宇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91,356,498 99.2916 是 

14.03 
选举孙志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91,356,476 99.291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72,020 72.2826 27,500 4.2112 153,500 23.5062 

3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471,720 72.2366 21,900 3.3536 159,400 24.4098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469,720 71.9304 27,500 4.2112 155,800 23.8584 

6 
《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

度的议案》 
462,120 70.7665 37,100 5.6812 153,800 23.5523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

保的议案》 
463,320 70.9503 35,900 5.4975 153,800 23.5522 

8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469,720 71.9304 29,500 4.5174 153,800 23.5522 

11 
《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

酬的议案》 
465,920 71.3485 31,300 4.7931 155,800 23.8584 

12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471,720 72.2366 27,500 4.2112 153,800 23.5522 

2、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封全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1,238 0.189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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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2 
选举吴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235 0.1891 是 

13.03 
选举陶俊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5 0.1891 是 

13.04 
选举何孝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2 0.1886 是 

13.05 
选举封凯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793 0.2745 是 

14.01 
选举陈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24 0.1874 是 

14.02 
选举孙宇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255 0.1921 是 

14.03 
选举孙志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233 0.1888 是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

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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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〇       年    月    日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刘  浩  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李  莉  ______________  

 

                                           李  洋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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